
源头 强势 办理 宝安 南头海关 23区 普惠制证书 GSP FORM A FA

产品名称 源头 强势 办理 宝安 南头海关 23区 普惠制证书
GSP FORM A FA

公司名称 深圳市百分诚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60.00/批/票/笔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建安路24区商住楼12栋103（办公
场所）

联系电话 27832789 13530803008

产品详情

关于收取资料:

    您可将参资料可通过邮件发送至我公司指定邮箱（为免垃圾邮件打扰，这里不予公开，请电话联
系或qq核实业务关系后索取）。

如信息不完整或有待补充资料，我们会邮件回复或电话联系您。所以，请您提供常用邮箱地址，或使用
常用邮箱来与我们邮件往来；同时，请提供常用电话号码，以便随时联系到您。

我们在资料核实之后，会尽快为您出单。

关于领取证书正本：

     如果您离南头海关（宝安23区）不远，可约好取单时间直接前来取单或送至贵处。如果需要转
寄厂里或离海关较远，我们可以按您提供的地址快递至约定地址，但请您提供正确信息，并确保收件方
愿意“到付邮资”。如由我们预付发件费，则我们在结算时，将快递费一并结算。

关于费用结算：

通过本产品链接建立之合作关系，均可按本页所示优惠价结算。新客户一律付现后办理。建立稳定关系
后，视合作量不同，分别按1单1结、5单1结、1周1结、月结等方式结算。不能按期结算的，因合作成本
方面原因，则不能继续按优惠价合作，敬请谅解！

联系人：余小姐 ;  办公驻点：深圳市宝安区23区海关大厦。

关于证书填制: 

目前给予我国普惠制优惠待遇的国家有：



欧盟二十七国:法国、意大利、德国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、爱尔兰、英国、丹麦、希腊、西班牙、葡
萄牙、奥地利、芬兰、瑞典、爱沙尼亚、拉托维亚、立陶宛、马尔他、塞浦路斯、波兰、捷克、斯洛伐
克、匈牙利、斯洛文尼亚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。

非欧盟的欧洲国家：挪威、瑞士、土尔其、列支敦士登。

其它国家：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日本、加拿大。

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：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乌克兰、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格鲁吉亚、亚美尼亚、
阿塞拜疆、土库曼斯坦。

前南斯拉夫地区已分裂成5个独立的国家,目前出口往该地区的产品暂不签发普惠制证书。

第一栏：出口商名称、地址、国别

此栏出口商名称必须经我局登记注册，其名称、地址必须与注册档案一致。必须填明在中国境内的出口
商详细地址、国名。代理其它公司或经其它公司代理出口的，可在出口商名称、地址、国名后加上“on
behalf of (o/b)”、“care
of(c/o)”或“via”，再加上代理公司名称。被代理公司含境外名称、地址的不得申报。

第二栏：受货人的名称、地址和国别

该栏填写受货人名称、地址、国名,即提单通知人或信用证上特别声明的受货人，如最终受货人不明确或
为中间商时可填“to order”字样。如果“to order”后面加打了银行或公司名称，也需打上给惠国国名。

第三栏：运输方式及路线

该栏填写装货和到货地点（始发地必须是中国国内的港口或城市，目的地必须是给惠国城市或国家）、
离境日期及运输方式（如海运、陆运、空运、陆海联运等）。经非给惠国地区转运的（香港、澳门除外
）签证时需提供联运提单。如到货港不清楚，可填进口国名或地区（仅限欧盟，如eu）。如经香港转运
，应标明离开中国境内的日期，并在日期前加上英文 “on”或“on /after”表示于×××日期或自×××
日期之后启运，不能用“before”或“about”表示在×××日期之前或前后。月份需用英文大写表示,年
份需打四位数。

第四栏：供官方使用

申请人不用填写此栏。在签发“后发”、“补发”证书时由签证机构在证书正本和副本上加盖相应的印
章。后发证书在第四栏加盖 “issued retrospectively”；补发证书应在此栏注明原发证书的编号和签证日期
并声明原发证书作废，其文字是：“this certificate is in replacement of certificate of origin no.×××
dated×××which is cancelled”,并加盖“duplicate”印章；附有日本进口原材料证明的form
a证书，应由申请人在此栏加上“attached with annex
no.×××”；货物经香港转往欧盟需办理“未再加工证明”的，由香港中国检验有限公司在该栏批注。

第五栏：商品顺序号

同批出口货物有不同款号的可按顺序分列“1”、“2”、“3”⋯⋯。该栏可留空。

第六栏：唛头及包装号

此栏应与发票唛头一致，如无唛头，应填“n/m”字样。此栏不得出现“香港、台湾或其他国家和地区
制造” 或“见提单”、“见发票”等的字样。



第七栏：商品名称，包装数量及种类

此栏填写商品的名称，应据商品的用途及所用材料给予商品详细的描述。商品的描述以能确定h.s.税目号
为准。包装数量应包含各种商品的数量及总数量，货物无包装，应注明“散装（in bulk）”或“裸装（in
nude）”。唛头上注明是挂装的衣物，可打总“件数（pcs）”。总数量应用英文大写数字和阿拉伯数字
表示，并标明货物包装种类或度量单位。最后应加上截止线，以防止添加伪造内容。国外信用证要求填
具合同、信用证号码等内容的，可加在截止线下方空白处。

第八栏：原产地标准

此栏是国外海关审证的核心项目，必须认真审核。

（一）完全为中国原产产品，不含任何进口成份，出口到所有给惠国均填“p”。

 (二）含有进口成份的产品（须符合原产地标准）

1、产品出口到欧盟27国、瑞士、挪威、土尔其、列支敦士登、日本等国，填写“w”加商品的h.s.四位数
编码。例如：“w”95.03。

2、产品出口到加拿大，只填“f”，不填hs编码。

3、产品出口到澳大利亚、新西兰，此栏可留空或填“w”加商品的h.s.四位数编码。

4、产品出口到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乌克兰、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，其进口成份不得
超过离岸价的50%，填写“y”字样，并在字母后面打上进口价值占出厂价的百分比。例如：“y”45%。

第九栏：毛重或其他数量

此栏填写商品的计量单位，如“只”、“件”、“匹”、“双”等。计量单位应依据发票所列的销售单
位为准。以重量计算的，则填毛重；只有净重的，填净重即可，但要标上：“n.w.（net weight）”。

第十栏：发票号及日期

此栏不得留空。为避免误解，月份一律用英文缩写，年度要打四位数。此栏所填发票号日期必须与发票
一致。发票日期不能晚于第十一、十二栏申请签发日期和第三栏出货日期。

第十一栏：签证当局的证明

此栏由签证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。审签人签名必须清楚且保持与备案笔迹的一致，并留有足够的盖章位
置。印章与签名不可重叠。如无特殊要求，只签一份正本，不签副本。申请人要求签副本时，可在备注
栏提出申请并提供列有此项要求的信用证复印件，签证人员审核后予以加签副本。此栏日期不得早于第
十栏发票日期和第十二栏申请日期。

第十二栏：出口商的申明

此栏应有出口国名“中国”和进口国国名，进口国国名必须与第三栏目的港一致。运往欧盟的货物，进
口国不明确时，此栏可填“eu”。申请人须在此栏签名并加盖经检验检疫局注册的单位印章，填写申报
地点和申报日期。此栏的申报日期不得早于第十栏申请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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